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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第 112 次市政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2 年 03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地 點：四維行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出 席：劉世芳 李永得(出國) 陳啟昱 吳宏謀 陳鴻益   

蘇麗瓊 黃昭輝 曾姿雯 李瑞倉 鄭新輝 藍健菖  

(林英斌代) 孫志鵬 蔡復進 許傳盛 盧維屏     

楊明州 李賢義 張乃千 鍾孔炤 黃茂穗 陳虹龍  

何啟功(蘇娟娟代) 陳金德 陳存永 史 哲 陳勁甫  

許銘春 趙文男 謝福來 賴瑞隆 許立明(謝惠卿代)  

范織欽 古秀妃 張素惠 城忠志 陳榮周 張惠博  

吳義隆 潘春義 張簡文科 黃憲東 王國材 黃燭吉  

鄭淑紅 蘇志勳 趙建喬(許瑞娟代) 陳冠福 

列 席：鍾致遠 張秀靖 錢學敏 何宜綸 林敬堯 侯燕嬌  

沈梅香 邱俊憲 蔡茂麟(吳永泉代) 

主 席：陳市長 菊                       記錄：王中君 

壹、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經發局藍局長健菖公假出國，由林副局長英斌代理；

衛生局何局長啟功公假赴台北開會，由蘇副局長娟娟

代理；研考會許主任委員立明公假，由謝副主任委員

惠卿代理；養工處趙處長建喬請假參加公祭，由許副

處長瑞娟代理。 

二、確認上次會議議事錄。 

決議：同意備查。 

三、研考會謝副主任委員報告： 

本府市政會議主席指示暨議決事項管制案件，各相關

機關執行情形報告。 

經發局林副局長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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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公有第一、二市場整修及輔導攤商進駐案」辦

理情形報告。 

地政局謝局長及觀光局許局長補充報告： 

「文大用地活化與開發利用案」辦理情形報告。 

秘書長補充意見： 

文大用地約45公頃，面積相當廣大，地理位置亦非常

理想，有關「文大用地活化與開發利用案」，請觀光

局、都發局等相關機關，應審慎考量本市未來都市發

展需要及市場需求，確認未來定位，擬定具體發開方

案，並完善財務計畫評估，方能為市府及市民創造永

續經濟效益。 

水利局李局長補充報告： 

「配合典寶溪排水筆秀支線改善工程案」辦理情形報

告。 

都發局盧局長、水利局李局長、環保局陳局長及教育

局鄭局長補充報告： 

「本市各處公共設施保留地，逐筆清理檢討及研議改

善策略」辦理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鳳山公有第一、二市場整修及輔導攤商進駐

案」，請經發局加強向攤商說明溝通，並依所

提查核點時程，如期如質於今（102）年5月發

包施工、8月完工、9月通知攤商進場營業，避

免延宕。 

（三）市議會開議在即，諸多議員非常關切「文大用

地活化與開發利用案」辦理情形，本案請陳副

秘書長協助儘速召集地政局、法制局、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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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都發局等相關機關，就用地權屬、補償金及

適法性事宜，擬定解決方案及具體時程；至後

續規劃開發事宜，請觀光局主政，邀集上述機

關及經發局確認開發方向，擇期向本人報告後

積極辦理，同時請都發局協助辦理都市計畫變

更事宜，亦請研考會後續管考追蹤時，確認上

開事項辦理情形。 

（四）「配合典寶溪排水筆秀支線改善工程案」，請水

利局務必於本（102）年5月前，完成筆秀支線

瓶頸段清疏工程，以舒緩淹水問題；至後續長

程規劃，請水利局儘速提出應辦事項查核點，

積極辦理，並尋求更多本市籍立委協助向中央

爭取經費補助。 

（五）各機關提報研考會的列管案件查核點，均為各

機關本於專業評估後提出，理應掌握期程，如

期如質辦理完竣。本次財政局「台鋁舊廠活化

與開發利用案」等6案，同意修訂查核點，但

其中部分案件延宕已久，請權管機關加速辦

理，不得再有延宕而修訂查核點之情事發生。 

（六）消防局「本府災害應變中心設置區公所視訊會

議系統案」，請依明日（3月27日）秘書長召開

協調會議決議，確認經費來源後，積極辦理後

續採購事宜，務必於汛期來臨前完成相關設備

之建置。 

（七）都發局「本市各處公共設施保留地，逐筆清理

檢討及研議改善策略案」，請水利局於4月5

日、教育局於4月30日前回報公共設施保留地

清查結果予都發局，並請都發局積極辦理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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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 

（八）警察局「視訊傳輸中心光纖界接案」，同意解

除列管。 

（九）其餘列管事項，請各局處依列管進度積極辦理

完竣。 

 

貳、討論事項 

第１案—工務局：訂定「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廣告物審議會設

置要點」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２案—工務局：訂定「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永續綠建築經營

基金管理會設置要點」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３案—農業局：有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核定補助本

局辦理「102年度高雄市濕地型保護區經

營管理計畫(102林發-07.2-保-06（1）)」

案，獎補助26萬元擬先行墊付執行案，提

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４案—觀光局：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府辦理「2013高雄內

門宋江陣」活動補助款250萬元，擬請准

予先行墊付執行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５案—水利局：有關本市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BOT案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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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機構綠山林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綠山林公司），針對100年度應

給付委託處理費聲請強制執行，本府聲請

停止強制執行擔保金7億1,728萬9,550元

擬採「墊付款」方式辦理乙案，敬請 審

議。 

決議： 

（一）本案係依據市議會第1屆第4次定期大會第46次會議

「請市政府依限儘速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並聲請

停止強制執行」決議辦理。 

（二）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６案—文化局：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102年度「縣市傑出

演藝團隊徵選及獎勵計畫」新台幣140萬

元整，擬先行墊付執行案，請 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叁、臨時動議 

一、教育局鄭局長報告： 

有關義大犀牛隊在澄清湖棒球場首戰報告如下： 

（一）義大犀牛隊於去（101）年成軍，在市長促成

下落腳高雄，是在地唯一的職棒隊伍，市府義

無反顧全力支持。義大犀牛隊在澄清湖棒球場

的首戰，預訂於 3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 30 分舉行開幕，並於晚間 6時 30 分開打。

目前售票情形，預購票約 1萬 5千餘張已全數

售完，另比賽當天開放 2成現場售票，預估亦

將帶來搶購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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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活動籌備過程，特別感謝交通局協助「捷

運站—澄清湖棒球場」路線規劃、宣導接駁方

案、加密接駁班次及規劃周圍交通管制與疏

導；警察局協助賽事周圍秩序維安工作；工務

局養工處協助控留懸掛宣傳用之蝴蝶旗及關

東旗路權檔期；新聞局協助聯繫接洽五月天、

辦理造勢記者會、透過廣播電台及有線電視宣

傳…等多項行銷活動；高雄捷運公司提供捷運

燈箱廣告折扣、協助於月台廣播及跑馬燈宣

導，並加密進散場捷運班次。 

（三）義大犀牛隊表示，因隊伍中有許多明星球員，

例如前美國職棒大聯盟選手曼尼‧拉米瑞茲

（Manny Ramirez）、胡金龍…等，願意配合市

府各項活動代言與行銷，歡迎各局處多加安

排。 

（四）本年度義大犀牛隊於澄清湖主場共有 34 場例

行賽（賽程可於中華職棒官網查詢），歡迎各

局處鼓勵所屬攜家帶眷，踴躍購票入場觀看，

以實際行動支持棒球運動。 

二、工務局楊局長報告： 

（一）謹訂於 3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假本

市路竹區新興路舉辦「路竹新興路拓寬工程」

通車典禮，敬邀各位首長蒞臨指導。 

（二）位於五福路及光華路交叉口的自來水公園大水

塔，整座水塔總高度 40 公尺，水塔主體高 11

公尺、直徑 28 公尺，儲水量為 1.5 個標準游

泳池，係民國 49 年運用美援及技術興建，迄

今歷經 52 年，因長年未使用及整理，造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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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鏽蝕斑剝、安全堪慮。在市長的支持下，本

局自去（101）年底進行彩繪工程，彩繪圖樣

係採用日前養工處主辦之「彩繪大水塔‧亮麗

大高雄」全國公開徵圖活動，並經過專家評審

出的首獎作品，內容融入高雄知名景點及倒

影，繽紛的色彩宛如彩色糖果及精心製作的禮

物，並透過燈光設計與配置，讓自來水塔在日

夜間均能帶給民眾不同的視覺饗宴。謹訂於 3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舉辦「自來水

公園水塔彩繪啟用典禮」，誠摯邀請各位首長

同仁蒞臨指導。 

三、觀光局許局長報告： 

謹訂於 3 月 30 日（星期六）晚間 7 點，假內門區順

賢宮舉辦「2013 高雄內門宋江陣」開幕典禮。內門宋

江陣已榮獲交通部觀光局列為「台灣地區十二項大型

地方節慶活動」，今年活動為期 9 天，除邀請在地及

台灣的藝陣表演團體外，亦特別邀請日本南大阪「連」

阿波舞、印尼班卡西拉（Pencak Silat）武術、中國

廈門翔安宋江陣及少林武術學校等團體共襄盛舉。開

閉幕當天另有規劃煙火秀及水舞秀表演，此外，亦有

選拔前 3名的總鋪師創意便當等美食饗宴。在此特別

感謝交通局協助交通接駁規劃、新聞局協助文宣行銷

及現場錄影轉播、教育局號召學生團體參與。謹提供

本次活動紀念衫及紀念帽，歡迎各位首長穿戴參與本

次活動。另訂於本（26）日上午 11 時，假市府四維

行政中心前廣場舉辦記者會，敬邀各位首長蒞臨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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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勞工局鍾局長報告： 

今年適逢旗津區 25 位勞動女性船難殉職 40 週年，謹

訂於 4月 3日（星期三）下午 2時，假本市旗津區勞

動女性紀念公園，舉辦「永遠的勞動女性英雄—102

年高雄市勞動女性紀念公園春祭活動」。今年特別邀

請樹德家商表演現代舞，展現女性柔美及堅毅的特

性，以紀念台灣女性在產業轉型的過程中，為台灣經

濟發展所做出的貢獻，並彰顯高雄市對弱勢族群的關

心，及對性別平等、勞動安全議題之重視與省思，敬

邀各位首長蒞臨指導。 

五、農業局蔡局長報告： 

為推廣本市植樹宣導及生態保育，謹訂於 3 月 30 日

（星期六）上午 10 時假高雄物產館蓮潭旗艦店廣場，

舉辦「2013 綠色好森活‧快樂種樹趣」植樹節系列宣

導活動，敬邀各位首長蒞臨指導。今年植樹節跟往年

最大不同之處，就是將 3 月 12 日「植樹日」變成整

個「植樹月」盛事，除了以往節能減碳的概念外，更

以「護樹」代替「植樹」，加入生態保育的觀念，並

深入社區、商圈及學校進行教育宣導，以達成護樹目

標。截至本日為止，本局已發送近 2 萬株樹苗，3 月

30 日亦將於活動現場發送 2,000 株羅漢松及竹柏苗

木，另本局亦將再與養工處研議，擇定適合地點進行

植樹活動。 

主席裁示： 

去（101）年市府於鳳山區保雅路公園預訂地舉辦植

樹節活動時，曾公開承諾「ㄧ年十萬、十年百萬」種

植ㄧ百萬株好樹的目標。今年農業局及養工處未於 3

月 12 日辦理植樹活動，而是以「護樹」代替「植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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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應廣為宣導讓民眾週知市府重視樹木綠色資產

的目標及價值並沒有改變，植樹效益良多，請農業

局、養工處及教育局等相關機關持續推動辦理。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職棒義大犀牛隊將於明日（3月 27 日）在澄清湖棒球

場出戰兄弟象隊，引起球迷高度矚目。有關賽事交通

疏導、賽場周邊安全維護、活動行銷宣傳…等各項協

助工作，請教育局、體育處、警察局、交通局及新聞

局等相關機關務必大力配合，俾讓賽事順利進行，也

希望熱愛棒球的市府首長及同仁踴躍參與。 

二、日前農業局成功救治橋頭區及阿蓮區的百年老榕樹，

但上週公路總局為道路拓寬工程，移植橋頭區上百棵

的白千層樹時，因承包商未依規定移植而不慎傷害路

樹，甚為可惜。樹木是珍貴的綠色資產，爾後各機關

辦理之工程倘遇有牴觸樹木須移植時，務必報請養工

處瞭解，並請養工處事先勘查最適合的種植地點，直

接移植至該處繼續種植，或研議開放民間、企業購買

機制之可行性，減少移植次數，方能有效保護樹木綠

色資產。 

三、最後，宣布本府人事更迭消息： 

（一）海洋局孫局長擔任局長職務以來，一直盡忠職

守、兢兢業業，這 6年多來，與市府團隊同甘

共苦，努力打拼。渠係一位非常優秀的文官，

但距離退休尚有 1年 7個月的年資，為充分保

障其文官退休權益，爰調整回歸文官體系，轉

任十二職等參事，持續與市府團隊並肩作戰，

協助海洋局各項漁業業務，亦將繼續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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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台灣國際遊艇展」專案執行長，持續協

助推動遊艇、郵輪產業發展。海洋局局長職缺

將由現任經發局藍局長接任，藍局長出身農漁

世家，期藉由渠豐富完整的學經歷，為高雄海

洋城市發展帶來嶄新扉頁。 

（二）經發局在經濟發展、產業提升、招商引資業務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係市府非常重要的局

處，各項業務繁雜，新任的曾文生局長，台灣

大學土木系畢業，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

班，目前攻讀高雄大學政治法律學系碩士班。

曾任市長辦公室主任，在擔任經發局專委 2年

期間，積極任事，認真負責，期借助其能力，

推動本市重大產業招商投資事務，深信曾局長

能夠勝任愉快；爾後也請林副局長英斌大力協

助，共同率領同仁努力打拼，為本市經濟發展

與繁榮開創新局。 

（三）備受各位首長、同仁喜愛的法制局許局長，總

是勇敢挺身而出，捍衛高雄市政府法律上的權

益，對市府幫助良多，貢獻卓著，也與各位首

長交情篤厚。自半年多前開始，曾多次向本人

表達請辭之意，但本人深感不捨，總是抗拒、

刻意迴避和許局長討論請辭話題。深信各位首

長也和本人一樣，非常捨不得許局長離開市府

團隊，本人萬千個不願意與不捨，不得已始勉

為同意，並由王副局長世芳暫時代理局長職

務，但許局長永遠是市府最佳團隊成員。人生

每個階段都會面臨不同情境的承擔及挑戰，暫

時休息，讓未來人生的道路更寬廣，在此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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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福許局長，期許渠在人生不同的階段，會有

更好的發展。 

這 6年來，海洋局孫局長及法制局許局長陪同市府團

隊歷經艱辛萬苦，過程中雖遭遇許多艱難時刻，但大

家都盡心盡力、努力打拼共同走過，讓市府施政受到

各界肯定與滿意，未來還有很長遠的路，期待各位持

續加油，請大家用最溫暖的掌聲，祝福並感謝 2位首

長的辛勞與付出。 

散 會：上午 10 時 27 分。 


